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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珠海市珠港机场管理有限公司：
本公司有意向参加贵公司组织的“珠海机场综合运行控制中心内话系统（4席位）项目”的投标，现郑重承诺：
我司在过去三年内不存在以下任一情况：
（1）因安全生产事故责任受到行政处罚的；
（2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或纳税信用级别评定为D级的；
（3）纳入工商经营异常名录、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或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。
一经被发现与承诺事实不符，同意取消中标资格并加入黑名单，并五年内不再被予以录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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